附件

广西灵山县钦江陆屋镇木料江防洪整治工程

变更前后工程概算投资对比表
单位：万元
	序号
	工程或费用名称
	原批复概算
	变更概算
	投资变化（+/-）
	投资变化说明

	I
	工程部分投资
	
	
	
	

	一
	建筑工程
	1554.56
	576.42
	-978.14
	

	（一）
	清淤
	109.23
	114.20
	4.97
	取消防洪堤、局部护岸，清淤量随着变化

	（二）
	左岸防护工程
	885.31
	387.30
	-498.01
	取消左岸防洪堤、局部河段护岸建设

	（三）
	右岸防护工程
	487.40
	66.35
	-421.05
	取消右岸防洪堤、局部河段护岸建设

	（四）
	附属建筑物
	57.23
	2.86
	-54.37
	取消交通桥 1 座、取消 14 座下河踏步

	（五）
	其他建筑工程
	15.39
	5.71
	-9.68
	随以上投资变化而变化

	二
	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
	
	
	
	

	三
	金属结构设备及安装工程
	1.73
	
	-1.73
	

	（一）
	拍门制作及安装工程
	1.73
	
	-1.73
	防洪堤取消，相应的排水涵管和拍门也取消

	四
	临时工程
	70.40
	30.14
	-40.26
	

	（一）
	施工围堰
	5.53
	3.16
	-2.37
	防洪堤、护岸取消，围堰工程量相应减少

	（二）
	施工临时道路
	25.00
	12.10
	-12.90
	防洪堤、护岸取消，临时道路工程量相应减少

	（三）
	办公生活及文化福利建筑
	23.78
	8.88
	-14.90
	随以上投资变化而变化

	（四）
	其他临时工程
	16.09
	6.01
	-10.08
	随以上投资变化而变化

	五
	独立费用
	201.25
	205.01
	3.76
	

	（一）
	建设管理费
	88.53
	88.53
	0.00
	按原设计批复投资计列

	（二）
	工程勘察设计费
	75.21
	78.97
	3.76
	按原设计批复投资计列、

增加设计变更报告编制费

	（三）
	其他
	37.51
	37.51
	0.00
	按原设计批复投资计列

	
	一至五部分投资合计
	1827.94
	811.57
	-1016.37
	

	
	基本预备费(5%)
	91.40
	91.40
	0.00
	按原设计批复投资计列

	
	静态总投资
	1919.34
	902.97
	-1016.37
	

	
	价差预备费
	
	
	
	

	
	建设期融资利息
	
	
	
	

	
	工程部分总投资
	1919.34
	902.97
	-1016.37
	

	
	
	
	
	
	

	II
	移民与环境总投资
	85.14
	85.14
	0.00
	

	一
	征地移民补偿
	25.01
	25.01
	0.00
	按原设计批复投资计列

	二
	水土保持工程
	40.09
	40.09
	0.00
	按原设计批复投资计列

	三
	环境保护工程
	20.04
	20.04
	0.00
	按原设计批复投资计列

	
	
	
	
	
	

	Ⅲ
	工程投资总计
	
	
	
	

	
	静态总投资
	2004.48
	988.11
	-1016.37
	

	
	总投资
	2004.48
	988.11
	-1016.37
	






